
刑法實例演習報告—第十四題擬答 

報告人：法學二 410610001 吳侑璇/法學二 410610020 陳眉筑 

評論人：法學二 410610002 尤映淳/法學二 410610032 田立榆 

 

【題目】 

高中老師甲寫了一封信給前女友乙，甲將該信投至郵筒，兩天後郵差將 該 

封信送至乙家時，乙正好不在家，乙的父親丙看到署名為甲的信，未得乙同意

就直接開拆，並閱讀了該信的內容，信件中甲自承是負心漢，且對乙始亂終

棄，丙非常生氣，將這封信用手機拍攝成數位照片，並將該數位照片上傳至任

何人均得連線閱覽的網路討論區，許多網友看到後對甲惡評連連。請問丙的刑

責為何？ 

 

【爭點】 

1.刑法第 315條所規定之「無故」定性為何？ 

2.父母可否隨意拆閱子女之封緘信函？ 

3.刑法第 315條之一所規定之「言論」或「談話」是否包含信件內容？ 

4.刑法第 310條第三項規定之性質為何？ 

5.丙將數位照片上傳至公開網路討論區之行為是否該當刑法第 310條第二項之

「文字」、「圖畫」？ 

 

【擬答】 

一、丙未得乙同意逕自開拆、閱讀乙的信之行為，是否構成刑法第 315條前段

之妨害書信秘密罪？ 

（一）、 依刑法第 315條之規定，無故開拆他人之封緘信函是為妨害書信

秘密1。 

（二）、 無故之定性？ 

1. 對於本罪條文中「無故」文字之定性，我國學者間似有不同

看法，在此先就幾個學界上曾出現之看法略舉如下： 

(1). 有認為「無故」即無正當理由，若有正當理由，如有搜

索票的拆封等，屬於依法令之行為，阻卻違法性2。 

(2). 亦有認為所謂「無故」，其實就是行為具有違法性，將其

特別在法條規定的意義，僅在提醒適用法律之人，注意

有無可能的阻卻違法事由，縱使刪除，亦不影響法律適

用3。 

                                                      
1 中華民國刑法第 315條：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之封緘信函、文書或圖畫者，處拘役或九千元

以下罰金。無故以開拆以外之方法，窺視其內容者，亦同。 
2 陳子平，刑法各論（上），頁 377，2019年 9月，四版。 
3 許澤天，刑法分則（下）：人格與公共法益篇，頁 294，2019年 9月，一版。 



(3). 亦有認為「無故」乃無正當理由或法律的授權，開拆他

人封緘信函，必須是無故而為之者，始具違法性4。                                                                                                         

(4). 亦有認為妨害文書秘密罪章之中關於「無故」的要素具

有雙重機能，亦即在構成要件層次具有構成要件要素之

性質，在違法性層次則具有違法性要素之性質。本罪之

「無故」在構成要件層次中應解釋為「開拆未得法益處

分權人的同意」，在違法性層次中則解釋為「無開拆的權

限」5。 

2. 綜上，學界上似乎普遍認為「無故」具違法性要素之性質，

主要爭議在於「無故」是否亦具有構成要件要素之性質。 

3. 對此爭議，本文認為參考傷害罪中「得被害人同意之傷害」

得作為阻卻違法事由而阻卻違法之法理，在雙重機能說中，

對於「無故」在構成要件層次上檢驗開拆是否得權益處分權

人同意之功能，應可涵蓋於「無故」在違法性層次上的功能

之中，亦即將「得權益處分權人同意」作為妨害書信秘密之

正當理由，而與其他例如依法令行為等正當理由併同檢驗即

可，毋須再另外於構成要件層次檢驗6。 

4. 小結：對於「無故」之定性，本人認為其具違法性要素之性

質，應於違法性層次檢驗之。 

（三）、 父母可否隨意拆閱子女之封緘信函？ 

1. 對於本問題之探討，應先區分子女成年與否，而有不同之討

論。 

2. 對於未成年子女 

對於父母開拆未成年子女之信件，學界上似普遍認為若父母

是在保護教養權利7行使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得阻卻其侵害子

女隱私之違法性8，然而若逾越合理的必要範圍，則屬濫用侵

權而具違法性9。對此本文認為，既然民法已規定父母對未成

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且考量未成年子女身心尚未

成熟，有加以管教之必要，若父母基於對子女之保護教養目

的而拆閱子女信件，在必要範圍內自應容許其為之，阻卻其

行為之違法，否則將過度限縮父母的親權，使其難以行使對

子女之保護與教養。 

                                                      
4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頁 278，2006年 10月，修訂五版。 
5 陳志龍，法益與刑事立法，頁 213、217，1997年，三版。 
6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頁 605，2022年 8月，十八版；黃宏全，電子商務之刑事侵權－－

妨礙秘密罪與電腦犯罪，台灣民事財產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研究（一）－－現代民法新課題，

頁 104，2012年 4月。 
7 民法第 1084條第 2項：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 
8 許澤天，刑法分則（下）：人格與公共法益篇，頁 295，2019年 9月，一版。 
9 陳子平，刑法各論（上），頁 377，2019年 9月，四版。 



3. 對於成年子女 

對於父母開拆成年子女之信件，有認為應是父母與成年子女

的具體情況而定，並表示此問題涉及法與倫理道德的複雜難

題，不易解決10。對此本文認為，根據司法院釋字第 603號解

釋之意旨，可知隱私權乃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受憲法第 22條

所保障，且按民法第 1084條第 2項之規定，父母僅對未成年

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而未包含成年子女，考量隱私

權乃人民之重要基本權利、父母對成年子女並無親權，以及

現代人民對於隱私意識之升高等因素，對於成年子女的信

件，父母應不得隨意開拆閱讀，而無以其父母身份阻卻違法

的可能。 

4. 本案中乙是否未成年，題目中並未提及，推定其為成年。 

（四）、 構成要件該當性 

1. 客觀構成要件  

開拆乃開啟、拆封等使封緘失效而得探知信函內容之行為11，

封緘則指封閉開口，使他人無法自外觀知悉其內容之措施12。

就題目中的丙未得乙同意就直接「開拆」之文字，應可推知

該信函為封緘信函，而非明信片等無須另行開拆之公開信

件，故丙開拆乙的封緘信函之行為，該當「開拆他人封緘信

函」之要件。 

2. 主觀構成要件  

丙明知該封緘信函為乙所有，隨意開拆將侵害乙之書信隱私

卻仍執意為之，進而閱讀信件內容，可見丙有開拆他人封緘

信函之侵害隱私意欲，具刑法第 13第一項之直接故意。 

（五）、 違法性 

無故，謂無正當理由。丙開拆乙之封緘信函，並無正當理由，丙

之開拆行為為無故，無阻卻違法事由。 

（六）、 有責性 

無阻卻罪責事由。 

（七）、 小結 

綜上所述，丙擅自開拆乙之封緘信函的行為，應構成刑法第 315

條前段之妨害書信秘密罪。 

 

 

 

                                                      
10 陳子平，刑法各論（上），頁 377，2019年 9月，四版。 
11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頁 635，2022年 8月，十八版。 
12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頁 636，2022年 8月，十八版。 



二、丙將信件內容拍攝成數位照片之行為，是否構成刑法第 315條之一第 2款

之妨害秘密罪？ 

（一）、 依刑法第 315條之一第 2款之規定，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非公開

之言論或談話，是為妨害秘密13。 

（二）、 「言論」或「談話」是否包含信件內容？ 

1. 對於本罪「言論」與「談話」之定義，我國學者間似有不同

看法，在此先就幾個學界上曾出現之看法略舉如下： 

(1). 有認為「言論」是指人之意見表達方式，諸如言語、圖

畫、符號或肢體動作等方式，只要能表達行為人之意見

者皆為言論，而「談話」應可包含於言論之中14。 

(2). 亦有認為「言論」是指單方面的口頭訊息傳達，「談話」

則為兩人以上的口頭訊息溝通15。 

(3). 有認為「言論」是個人表達意思的言詞等而言，包括演

講、講學等等，而從文義解釋上，「談話」應可涵蓋於言

論裡，而無須另做談話之規定16。 

(4). 有認為「言論」包括演講、講學、講道、歌唱、朗誦

等，「談話」則指面對面的對話，包括使用語言、手語或

筆談等的對話17。 

2. 綜上，似可以「是否為當下正在發生」之因素，將上述學說

歸類成兩類，即「言論」與「談話」除了現在、動態的表達

外，是否亦包含過去、靜態的表達。 

3. 對此爭議，本文認為現在、動態的表達與過去、靜態的表達

之差別，應該在於其存在的時間長短，當下表達的話語轉瞬

即逝，但以紙條、影片形式紀錄下來的過去、靜態之表達，

尚可存在一定時間，若要以竊錄的方式留存，使之得以原音

原影重現18，現在、動態之表達勢必比過去、靜態之表達更不

容易紀錄，故人們一般對於現在、動態之表達不被人以竊錄

方式侵害的期待可能性，應該比過去、靜態之表達不被人以

竊錄方式侵害的期待可能性低19，而不可將對於這兩種表達之

隱私侵害混為一談。 

                                                      
13 中華民國刑法第 315條之一：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

下罰金：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

位者。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

隱私部位者。 
14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頁 641，2022年 8月，十八版。 
15 許澤天，刑法分則（下）：人格與公共法益篇，頁 309，2019年 9月，一版。 
16 陳子平，刑法各論（上），頁 380，2019年 9月，四版。 
17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頁 281，2006年 10月，修訂五版。 
18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頁 281，2006年 10月，修訂五版。 
19 試想平日說人壞話，與用紙條寫下別人壞話，哪一種表達更容易被有心之人以竊錄方式留

存。 



4. 綜前述，本文認為妨害秘密罪中「言論」與「談話」之文字

解釋，應不包含過去、靜態的表達，而僅限於現在、動態之

表達，妨害秘密罪中的「言論」與「談話」並不包含信件內

容。 

（三）、 小結 

如前述，丙拍攝信件內容之行為並不該當刑法第 315條之一第 2

款之妨害秘密罪的構成要件，本罪不成立。 

 

三、丙將數位照片上傳至公開網路討論區之行為 

 

（一）、 不成立刑法第 315條之二第二項加重妨害生活秘密罪 

按刑法第 315條之二第三項20，加重妨害生活秘密罪之行為主體

係前條第二款之竊錄者21。如前所述，丙拍攝信件內容之行為不

成立妨害秘密罪，故非竊錄者，不符合加重妨害生活秘密罪之構

成要件，不成立加重妨害生活秘密罪。 

 

（二）、 成立刑法第 310條第一項誹謗罪 

1. 依刑法第 310條第一項之規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

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是為誹謗22。再依同條第三項之規

定，對於所誹謗之事，無涉私德、與公共利益有關且能證明

其為真實者，不罰
23
。 

2. 刑法第 310條第三項規定之性質 

關於刑法第 310條第三項所規定不罰之性質素有爭議，以下

分述之： 

(1). 阻卻構成要件事由說：此說認為，誹謗罪之不真實性係

客觀構成要件要素，行為人於行爲時之主觀上亦須對誹

謗事項之不真實性有所認識24。若行為人指摘或傳述之內

容有事實依據，即欠缺構成要件之故意，不成立誹謗罪
25。 

(2). 阻卻違法事由說：此說認為，行為人之所指摘或傳述

                                                      
20 中華民國刑法第 315條之二第二項：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有前條第二款之行為者，亦

同。 
21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頁 647，2022年 8月，十八版。 
22 中華民國刑法第 310條第一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

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23 中華民國刑法第 310條第三項：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

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24 許家馨，釋字第五○九號解釋應否適用於民事案件？－為最高法院新新聞案判決翻案，月旦

法學雜誌，頁 103，2006年 5月，第 132期。 
25 林東茂，刑法分則，頁 105，2022年 8月，三版。 



者，不問其為真實或虛偽，若足以毀損他人名譽即具備

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該當性，但如能證明行為人所指摘或

傳述之內容為真實、具公益性且無涉私德時，其誹謗行

為仍屬正當行為而欠缺實質違法性，故此項不罰之規定

應為阻卻違法事由26。 

(3). 客觀處罰條件說：此說認為，行為人是否相信其指摘傳

述之內容為真實並非所問，只要事後能證明其內容為真

實，則因客觀處罰條件不成就而不罰27。 

(4). 就上述三說，本文認為阻卻違法事由說較為可採。其原

因在於，按阻卻構成要件說，行為人於行為時，無論係

客觀上或主觀上具真實性時
28
，即因構成要件不該當而不

成立誹謗罪；按客觀處罰條件說，行為人於行為時之主

觀上不需對其指摘或傳述之內容為真實有所認知，事後

該內容被證明為真實即可不罰。然誹謗罪所欲保護之名

譽法益，雖限制了憲法所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惟名譽

法益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一經侵害，所造成之負面

結果不容小覷29，以上兩說對於名譽法益之保護皆有不足

之疑慮，而若採阻卻違法事由說，行為人行為時須客觀

上及主觀上皆具真實性30，且按司法院釋字 509號解釋

文：「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

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

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行為人若於主觀上認為真

實，且客觀上已盡查證義務，即可阻卻違法而不成立誹

謗罪，已平衡此說對言論自由之箝制且兼顧名譽法益之

保護，故應採阻卻違法事由說較為妥當。 

3. 構成要件該當性 

(1). 客觀構成要件  

指摘係指就某種事實予以揭發，而揭發之方式為何並非

所問，且揭發之內容須為足使他人名聲產生負面影響之

具體事實。依題示，丙係以上傳相片之方式，就甲自述

為負心漢一事予以揭發，且甲亦因此受到網友之惡評，

應可認為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2). 主觀構成要件  

                                                      
26 甘添貴，刑法各論（上），頁 164，2019年 9月，修訂五版。 
27 黃常仁，刑法總論：邏輯分析與體系論證，頁 105，2009年，增修核定版。 
28 即只要客觀上指摘或傳述之內容為真實，或主觀上認為指摘或傳述之內容為真實時。 
29 例如，被人在網路上散布不實言論，就算事後證明其為謠言，多數情況仍無法恢復名譽。 
30 即不僅客觀上指摘或傳述之內容須為真實，主觀上亦須對其指摘或傳述之內容為真實有認

知。 



按法條所示，誹謗罪係以行為人具誹謗罪之故意及散布

於眾之意圖為主觀構成要件。散布於眾之意圖即「分散

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之目的，但並不需要達到眾所

周知之程度」31。依題示，丙明知其行為足以貶損甲之社

會評價並有意為之，具誹謗罪之故意。又丙以「將相片

上傳公開討論區」之手段為本罪之實行，公開討論區即

任何人皆可閱覽、發表意見之網站，應可認丙之行為係

以分散傳布於不特定多數人為目的，具備散布於眾之意

圖。 

4. 違法性 

丙指摘貶損甲名譽之事項雖為真實，惟因涉甲之私德且無關

公共利益，並無刑法第 310條第三項阻卻違法事由之適用，

故無阻卻違法之事由。 

5. 有責性 

無阻卻罪責之事由。 

6. 小結 

綜上所述，丙將數位照片上傳至公開網路討論區之行為，應

構成刑法第 310條第一項之誹謗罪。 

 

（三）、 成立刑法第 310條第二項加重誹謗罪 

所謂加重誹謗罪，係行為人以文字、圖畫之方式為誹謗罪之實行
32。以傳播工具為散布誹謗訊息之媒介，並以文字、圖畫之方式呈

現者亦屬之33。依題示，丙係以「以文字為內容之相片」上傳公開

網路討論區為誹謗罪之實行，符合加重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且丙

亦無任何成文不成文之阻卻違法、罪責之事由，應成立刑法第

310條第二項之加重誹謗罪。 

 

（四）、 小結 

丙將數位照片上傳至公開網路討論區之行為同時符合刑法第 310

條第一項之誹謗罪及同條第二項之加重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而加

重誹謗罪係以特殊手段犯誹謗罪之加重規定，故丙係以一行為侵

害一個名譽法益，僅需論以第 310條第二項之加重誹謗罪。 

 

 

 

                                                      
31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頁 622，2022年 8月，十八版。 
32 中華民國刑法第 310條第二項：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33 甘添貴，刑法各論（上），頁 162，2019年 9月，修訂五版。 



四、競合 

綜上所述，丙未得乙同意逕自開拆、閱讀乙的信之行為構成刑法第 315條前段

之妨害書信秘密罪；又其將數位照片上傳至公開網路討論區之行為構成刑法第

310條第二項之加重誹謗罪。而丙對於上述兩個行為出自不同犯意，係以數行

為侵害數法益，故應依刑法第 50 條第一項數罪併罰之34。 

                                                      
34 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